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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陳盈全 分機 2408 

案由：為社會局函請修正「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入出

院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案，

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 審議。 

說明： 

一、社會局一０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北市社老字第一０

三三六三七九八００號函略以： 

（一）本自治條例原名稱為「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

入（出）院申請辦法」，並由本府七十七年八

月二十九日府法三字第二六五七七二號令訂

定發布，後經本府八十三年一月十二日府法

三字第八二０九八四七五號令修正發布，又

經臺北市議會第十一屆第一次定期大會第七

次會議審議通過，由本府一００年六月二十

日府法三字第一００三一八一一一０００號

令修正公布名稱為「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入

出院管理自治條例」並修正條文。 

（二）鑑於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以下簡稱敬老院）

目前為老人安養機構，雖設有養護床，但因

數量有限，僅提供院內長者老化失能延續照

顧服務，以減少轉介安置造成長者調適困

難。另鑑於近年安養需求日減，敬老院將轉

型為綜合型照顧機構，除安養外，將增加長

期照顧(含養護、失智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

類型，以因應實際需求，爰修正本自治條例。 

（三）本自治條例修正重點如下： 

1、 修正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立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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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院。(修正條文第二條) 

2、 修正條文相關用語，以符合老人福利法第二

條「老人」之定義。另因應機構轉型後，不

限定收容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者，故刪除「安

養」二字。(修正條文第三條) 

3、 增訂敬老院得依申請者身心狀況，評估並提

供安養、養護、失智照顧及長期照護等四項

照顧服務類型。(修正條文第四條) 

4、 修正申請入院者罹患法定傳染病，經評估有

傳染之虞並經認定須隔離治療者，應送傳染

病指定隔離醫院接受治療方得入院。(修正條

文第五條) 

5、 增訂第一項第五款「其他與入院資格審核及

身心評估有關之必要文件」，俾利敬老院評估

申請者適合之照顧類別。(修正條文第六條) 

6、 修正第二項第五款規定，將「未宣告緩刑或

易科罰金者」修訂為「入監執行」。另刪除追

繳之食宿費用比照市政府社會局委託安置費

用計算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八條) 

7、 修正院民死亡，其遺體及財物處理規定，由

敬老院另定之。(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二、準此，本自治條例修正案經核與臺北市法規標

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一款（「市法規有下列

情形之ㄧ者，得修正之：一、基於政策或事實

之需要，有增減內容之必要者。」）尚無不合，

惟為因應社會局實務運作，本科除就條文內容

與條次予以調整並酌作文字修正外，擬予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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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檢附社會局修正本自治條例條文草案、本科修

正條文對照表及法規影響評估報告各乙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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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修正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入出院管理自治條例修正草案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一科修正條文對照

表 

 

法令事務第一科 

修正條文 

 

社會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社會局修正說明 

法令事務

第一科修

正說明 

名稱：臺北市立浩然敬 

      老院入出院管理 

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立浩然敬 

      老院入出院管理 

自治條例 

名稱：臺北市立浩然敬 

      老院入出院管理 

自治條例 

未修正。 未修正。 

第一條    臺北市（以

下簡稱本市）為

辦理臺北市立浩

然敬老院入出院

及管理相關事

宜，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

下簡稱本市）為

辦理臺北市立浩

然敬老院（以下

簡稱敬老院）入

出院及管理相關

事宜，特制定本

自治條例。 

第一條     臺北市（以

下簡稱本市）為

辦理臺北市立浩

然敬老院入出院

及管理相關事

宜，特制定本自

治條例。 

本條增列「（以下

簡稱敬老院）」文

字未修正。 

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立浩然敬老

院（以下簡稱敬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立浩然敬老

院。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

之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以下

簡稱市政府），

一、 刪除「（以下

簡稱本院）」

，移列至第

一條。 

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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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 並委任臺北市立

浩然敬老院（以

下簡稱本院）執

行。 

二、 修正本自治

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

市立浩然敬

老院，因本

自治條例係

規範敬老院

入出院及管

理相關事宜

，且敬老院

為本自治條

例之實際執

行機關者，

為能更直接

服務本市無

直系血親卑

親屬且無自

用住宅之低

收入戶老年

市民，及執

行院民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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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資格審查

與管理，爰

修正本自治

條例之主管

機關為臺北

市立浩然敬

老院，改由

敬老院為本

自治條例之

主管機關。 

第三條    設籍本市六

十五歲以上之低

收入戶市民，符

合下列各款要件

者，得申請入院

： 

      一  無直系血親  

卑親屬。 

      二  無自有住宅

。 

六十五歲以

第三條    本市年滿六

十五歲之低收入

戶市民，合於下

列各款要件者，

得申請入院： 

      一  無直系血親  

卑親屬。 

      二  無自有住宅

。 

本市市民年

滿六十五歲，因

第三條    本市年滿六

十五歲之低收入

戶市民及年滿六

十歲之第 0類低

收入戶市民，合

於下列各款要件

者，得申請進住

本院： 

一 無直系血親

卑親屬。 

二 無自有住宅

一、 因敬老院為

公費就養性

質之老人福

利機構，為

符合老人福

利法第二條

規定「老人」 

之定義，且

照顧本市無

直系血親卑

親屬且無自

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

文字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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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設籍本市之市

民，因特殊事故

非入住敬老院無

法維持其生活者

，得經評估確認

後，專案核准入

院一定期限，不

受前項規定之限

制；其認定基準

，由敬老院擬訂

，報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核定之。 

 

特殊事故非入住

機構無法維持其

生活者，得經評

估確認後，專案

核准入院一定期

限，不受前項之

限制；其認定基

準，由敬老院擬

訂，報市政府社

會局核定之。 

 

或雖有自有

住宅，經訪

視評估無法

實 際 居 住

者。 

三 具生活自理

能力。 

本市市民年

滿六十歲，因特殊

事故非進住安養

機構無法維持其

生活者，得經評估

確認後，專案核准

進住一定期限，不

受前項之限制；其

認定基準，由本院

擬訂，報市政府社

會局核定之。 

用住宅之低

收入戶老年

市民為主，

故刪除「及

年滿六十歲

之第 0 類低

收 入 戶 市

民」用語。

另為求用語

統一，將「進

住」修正為

「入院」。 

二、 刪除第一項

第二款「或

雖有自有住

宅，經訪視

評估無法實

際居住者」

文字，以達

照顧本市無

直系血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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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屬且無自

用住宅之低

收入戶老年

之 立 法 目

的。 

三、 未來敬老院

將提供安養

及長期照顧

(含養護、失

智照顧及長

期照護 )之

照顧服務類

型，故刪除

第一項第三

款。 

四、 修正第二項

為「年滿六

十 歲 」 為 

「年滿六十

五歲」，俾使

敬老院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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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老人福利

機構之服務

對象與老人

福利法第二

條規定「老

人」之定義

所範定之老

人相符；將

「進住」改

為「入院」，

以 統 一 用

語。另因應

機 構 轉 型

後，不限定

收容具有生

活自理能力

者，故刪除

「安養」二

字。 

六、為統一用語，

將「本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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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為「敬老院

」。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

第三款所稱具生

活自理能力，指不

需他人協助，可自

行完成進食、如廁

、盥洗、更衣、自

行走動，並具意思

及識別能力等日

常生活能力者。 

          前項生活自

理能力之評估量

表，由本院擬訂，

報市政府社會局

核定之。 

一、本條刪除。 

二、因敬老院轉型

後，提供安養

及長期照顧(

含養護、失智

照顧及長期

照護)服務類

型，不限定收

容具有生活

自理能力者

，故刪除之。 

未修正。 

 

 

第四條    申請入院

者，敬老院得依

申請者身心狀

況，評估並提供

安養、養護、失

 

一、 本條新增。 

二、 依老人福利

法第三十四

條及老人福

利機構設置

本條移列

至本科修

正條文第

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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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照顧及長期

照護等四項照

顧服務類型。各

照 顧 服 務 類

型，分述如下： 

一  安養型：以

日常生活

能自理之

老人為照

顧對象。 

二 養護型：以

生 活 自 理

能 力 缺 損

需 他 人 照

顧 之 老 人

或 需 鼻 胃

管、導尿管

護 理 服 務

需 求 之 老

人 為 照 顧

對象。 

標準第二條

規定，敬老

院未來將提

供安養及長

期照顧 (含

養護、失智

照顧及長期

照 護 ) 服

務，將轉型

為綜合辦理

之老人福利

機構。 

三、 本條第一項

訂定敬老院

提供安養及

長 期 照 顧

(養護、失智

照顧及長期

照護 )服務

類型，均分

別依老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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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失智照顧

型：以神經

科、精神科

等 專 科 醫

師 診 斷 為

失 智 症 中

度以上、具

行 動 能

力，且需受

照 顧 之 老

人 為 照 顧

對象。 

四  長期照護

型：以罹患

長 期 慢 性

病，且需要

醫 護 服 務

之 老 人 為

照顧對象。 

前 項 照 顧

服務類型依老人

利機構設立

標準第二條

第一款及第

二款規定範

訂各照顧服

務 對 象 之

生、心理特

質。 

四、本條第二項明

定所示本條

各照顧服務

類型之設立

標準，係分別

依老人福利

機構設立標

準第 2 章長

期照顧機構

及第 3 章安

養機構之相

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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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機構設立標

準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第四條    申請入院者

（以下簡稱申請

人）應填寫申請

表，由敬老院視

名額出缺情形，

依序通知申請人

檢附下列文件，

進行訪視審核： 

一  申請書。 

二  身分證明文

件影本。 

三  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 

四  三個月內公

私立區域級

以上醫院體

格檢查表。 

 

  

 

 

 

 

 

 

 

 

 

 

 

一、 本條 

由社會局

修正條文

第六條移

列。 

二、 經洽 

敬老院，

實務上申

請人均先

填具申請

表，再由

敬老院視

申請人所

需服務類

型之名額

出 缺 情

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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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與審核

入院資格及

提供服務類

型有關之必

要文件。 

          前項文件如

有欠缺，經通知

限期補正，屆期

未補正或經審核

不符合入院條件

者，駁回其申

請。 

申請人辦

理身體檢

查等，以

檢附最近

身體及經

濟狀況之

相 關 文

件，俾利

後續訪視

審核。 

三、說明

欄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申請人經

醫療機構診斷

罹患法定傳染

病，應於接受治

療並確認無傳

染之虞後，方得

予以入院。 

 

第五條    申請入院者

罹 患 法 定 傳 染

病，經醫療機構

評 估 有 傳 染 之

虞，並經衛生主

管機關認定須施

行隔離治療者，

應送傳染病指定

第第五條    患有法定傳

染病或精神疾

病者不得入院

；已入院者，應

即將其轉送各

有關單位、機構

治療或安置。 

前項患有

一、依據行政院  

一００年十

月十三日院

臺內字第一

００００五

一四九八號

函修正為：

「申請入院

一、經洽

敬老院，

本條規定

係為避免

院民受傳

染 病 傳

染，維護

院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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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醫院接受治

療，於確認無傳

染之虞後，方得

予入院。 

法定傳染病或

精神疾病者，經

公私立區域級

以上醫院醫師

認定無傳染或

危害團體生活

之虞者，不在此

限。 

 

者罹患法定

傳染病，經

醫療機構評

估有傳染之

虞，並經主

管機關認定

須施行隔離

治療者，應

送傳染病指

定隔離醫院

接 受 治 療

者，於確認

後無傳染之

虞後得予入

院。」 

二、針對行政院

上開建議文

字，基於本

條規定係為

避免院民受

傳 染 病 傳

及敬老院

之公共衛

生，惟罹

患法定傳

染病者不

一定均須

接受隔離

治療，爰

刪除隔離

治療等相

關文字。 

二、其餘

條文及說

明欄酌作

文 字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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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及維護

院民健康及

敬老院之公

共衛生，惟

罹患法定傳

染病者不一

定均須接受

隔離治療，

爰刪除隔離

治療等相關

文字。本自

治條例第二

條已將主管

機關修訂為

敬老院，而

本條所述法

定傳染疾病

主管機關為

衛生主管機

關，且施行

隔離治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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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責非社會

福利體系權

責範圍，為

免 造 成 混

淆， 修正為

「衛生主管

機關」。 

 第六條    申請入院者

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敬老院提出申

請，經訪視審核

合格後，視名額

出缺情形，依序

通知辦理入院手

續： 

一  申請書。 

二  身分證影本。 

三  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 

四  三個月內公

私立區域級

第六條    申請進住者

應檢附下列文件

向本院提出申

請，經訪視審核

合格後，視本院

名額出缺情形，

依序通知辦理入

院手續： 

一 申請書。 

二 身分證影本。 

三 低收入戶證

明文件。 

四 三個月內公

私立區域級

一、為統一用語，  

將「進住」改

為「入院」、

「本院」修正

為「敬老

院」。 

二、為統一用語，

刪除非必要

之「本院」用

語。 

三、增列第一項第

五款「其他與

入院資格審

核及身心評

本條移列

至本科修

正條文第

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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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醫院體

格檢查表。 

五  其他與敬老

院審核入院

資格及提供

服務類型有

關之必要文

件。 

前項申請文

件如有欠缺，經

通知限期補正，

逾期未補正或經

審核不符合入院

條件者，駁回申

請。 

 

以上醫院體

格檢查表。 

前項申請文

件如有欠缺，經

本院通知限期補

正，逾期未補正

或經審核不符合

進住條件者，駁

回其申請。 

 

 

 

 

 

估有關之必

要文件」，俾

利敬老院依

老人福利機

構設立標準

評估申請者

適合之照顧

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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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申請人經敬

老院訪視審核合

格後，應於接獲

敬老院書面通知

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完成入院手續

並簽訂契約，逾

期視為放棄入院

權利。 

第七條    申請入院者

應於接獲敬老院

書面通知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完成

入院手續，並按

規定期限入住，

逾期視為放棄入

院權利。 

第七條    申請人經本 

院通知辦理入

院手續者，應於

接獲通知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

辦理，並按規定

期限入住，逾期

視為棄權。 

一、為統一用語，

將「本院」修

正為「敬老

院」。 

二、其餘為使法規

內容更明確

，酌作文字修

正。 

一、條次

遞改。 

二、為配

合中央主

管機關老

人福利機

構評鑑之

需求，故

敬老院自

102 年 7

月已與院

民簽訂行

政契約規

範雙方權

利義務，

爰條文配

合 修 正

正。 

 

 

第八條    院民得申請

出院。 

       院民有下 

第八條   本院院民得 

申請出院。 

      本院院民有

一、 為求用詞統

一，將「本

院院民」統

本條移列

至本科修

正條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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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情 事 之 一

者，敬老院得撤

銷或廢止原許

可 入 院 之 處

分，通知其限期

出院： 

一 提供不實資料

或以其他不正

當方法入院。 

二 入院要件消失

或經本院核定

應轉出治療或

安置。 

三 違反院規情節

重大，經輔導

無效。 

四 近一年內累計

請假或未依規

定請假日數逾

一 百 八 十 三

日。但依規定

下 列 情 事 之 一

者，得由本院撤銷

或廢止原許可入

院之處分並限期

通知其出院： 

一 提供不實資料

或以其他不正

當方法入院。 

二 入院要件消失

或經本院核

定應轉出治

療或安置。 

三 違反院規情節

重大，經輔導

無效者。 

四 近一年內累計

請假或未依

規定請假日

數逾一百八

十三日。但依

規定請假且

一修正為

「院民」、

「本院」改

為「敬老

院」。 

二、 修正第二項

第五款，將

未宣告緩刑

或易科罰金

者，修訂為

「入監執行

」，俾使以保

障院民於判

刑確定，但

尚未入監服

刑前，得續

住敬老院。 

三、 第三項追繳

項目費用依

敬老院所提

供之各項照

十條並酌

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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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且有正當

事由，檢具相

關證明，並經

敬老院專案核

准者，得延長

九十日。 

五 經判處有期徒

刑以上之刑確

定 而 入 監 執

行。 

有前項第一

款情事者，應追繳

其在院食宿費用

及已領取各項之

生活給與。 

 

有 正 當 事

由，檢具相關

證明，並經本

院專案核准

者，得延長九

十日。 

五 經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而未

宣告緩刑或

易科罰金者。 

          有 前 項

第一款情事

者，應追繳其

在院食宿費

用及已領取

各項之生活

給與。 

              前項費

用，比照市政

府社會局委

顧服務及實

際支出計算

，爰刪除第

四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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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安置費用

計算。 

第七條    敬老院得依

院民身心狀況，

評估並提供下列

類型之照顧服

務： 

      一 安養型：以日

常生活能自

理之老人為

照顧對象。 

      二 養護型：以生

活自理能力

缺損需他人

照顧之老人

或 需 鼻 胃

管、導尿管護

理服務需求

之老人為照

顧對象。 

三  失 智 照 顧

  

 

 本條由社

會局修正

條文第四

條移列，

並就條文

及明欄酌

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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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神經

科、精神科等

專科醫師診

斷為失智症

中度以上、具

行動能力，且

需受照顧之  

老人為照顧

對象。 

四 長 期 照 護

型：以罹患長

期慢性病，且

需要醫護服

務之老人為

照顧對象。 

前項照顧

服務類型依老

人福利機構設

立標準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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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敬老院對於

院民免費供應食

宿及必需之生活

給與。 

院民不得重

複領取政府相關

補助。 

第九條    敬老院對於

院民免費供應食

宿。但依老人福

利法第四十一條

第一項保護及安

置者，其所需費

用依同條第三項

辦理。 

     敬老院院民

之生活給與，由

敬老院年度相關

預算辦理之。  

          院民入院後

不得重複領取政

府相關補助。 

第九條   本院對於院  

民 免 費 供 應 食

宿。但依老人福利

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保護及安置

者，其所需費用依

同條第三項辦理。 

          本院院民之

生活給與，由本院

年度相關預算辦

理之。 

          院民入院後

不得重複領取政

府相關補助。 

一、 為統一用語

，將「本院

」修正為「

敬老院」。 

二、 第一項但書

部分，基於

本條係規範

敬老院對院

民之生活照

顧及給與。

惟現行條文

第一項但書

係規範依老

人福利法第

四十一條第

一項短期保

護安置老人

之費用負擔

方式，而因

該等老人非

屬院民且已

一、條次

遞改。 

二、經洽

敬老院，

目前實務

除免費供

應 食 宿

外，尚定

期發予零

用金及服

裝代金等

供應必需

之生活給

與，爰修

正相關條

文。 

三、本條

係規範敬

老院對院

民之生活

照顧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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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老人福利

法第四十一

條第三項明

定相關費用

償還方式，

爰刪除之。 

與。惟現

行條文第

一項但書

係規範依

老人福利

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

項短期保

護安置老

人之費用

負 擔 方

式，而因

該等老人

非屬院民

且已有老

人福利法

第四十一

條第三項

明定相關

費用償還

方式，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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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之。 

四、第二

項年度預

算辦理之

範圍僅限

敬老院院

民之生活

給與，與

該院相關

預算實務

有 所 不

符，爰刪

除本項規

定；另於

本科修正

條文增訂

第十二條

規定，以

符敬老院

相關實務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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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餘

酌作文字

修正。 

第九條    院民應遵守

敬老院團體生活

規範及其他管理

規定。 

前項生活規

範及其他管理規

定，由敬老院另

定之。 

第十條    院民應遵守

敬老院團體生活

規範及其他管理

規定，以維護全

體院民團體生活

品質與權益。 

第十條   本院院民應  

遵守本院為維護

院民團體生活品

質與權益，訂定之

團體生活規範及

其他管理規定。 

一、刪除「本院」 

2字以統一

用詞，並酌作

文字修正敘

述之調整。 

二、增訂敬老院團 

體生活規範及

其 他 管 理 規

定，由敬老院

另定之。 

 

一、 條次       

遞改。 

二、 增訂

敬老院團

體生活規

範及其他

管理規

定，由敬

老院另定

之。 

三、說明欄

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條    院民得隨時

終止契約，辦理

出院。 

院民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敬

   一、 一、本條

由社會局

修正條文

第八條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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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得終止契

約，通知其限期

出院： 

      一 提供不實資

料或以其他

不正當方法

入院。 

 二 入院要件消

失或經敬老

院核定應轉

出治療或安

置。 

      三 違反院規情

節重大，經輔

導無效。 

      四 近一年內累

計請假或未

依規定請假

日數逾一百

八十三日。但

依規定請假

二、 鑑於 

院民入院

後與敬老

院雙方係

簽訂行政

契約，爰

有關院民

出院事宜

修正為終

止行政契

約；另就

條文及明

欄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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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正當事

由，檢具相關

證明，並經敬

老院專案核

准者，得延長

九十日。 

      五 經判處有期

徒刑以上之

刑確定而入

監執行。 

有前項第一

款情事者，敬老

院應追繳其在院

食宿費用及已領

取之生活給與。 

第十一條    院民死

亡，其遺體及

財物處理規

定，由敬老院

另定之。 

第十一條    院民死

亡，其遺體及

財 物 處 理 規

定，由敬老院

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院院民死

亡，其遺體及

財物處理之相

關規定，由市

政府社會局定

之。 

一、 刪除「本院」

2字以用詞

統一。 

二、 配合本自治

條例第二條

主管機關修

說明欄酌

作文字修

正。 

 



 30 

正為敬老

院，故有關

其院民死亡

之遺體及財

物處理之相

關規定，由

敬老院另定

之。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

例所需經費，

由敬老院年度

相 關預算 支

應。 

   增訂本條

規定，以

符敬老院

相關預算

之實務運

作。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

例所定書表格

式，由敬老院

定之。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

例所定書表

格式，由敬老

院定之。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 

例所定書表格

式，由本院定

之。 

為統一用語，將

「本院」修正為

「敬老院」。 

條 次 遞

改。 

第十四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施

行。 

未修正。 條 次 遞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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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入出院管理自治條例」 

法規影響評估 

壹、法規修訂必要性評估 

一、修訂法案背景： 

(一) 「臺北市立浩然敬老院入出院管理自治條例」，經市議會第十一屆

第一次定期大會第七次會議審議三讀通過，由臺北市政府一００年

六月二十日府法三字第一００三一八一一一００號令修正公布，現

因應機構轉型為綜合型照顧服務而予以修正。 

(二) 依臺北市人權保障諮詢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紀錄：「因應人類免疫

缺乏病毒感染者權益相關法令修訂本市機構入住相關規定部分，列

入本府法規推動小組檢討計畫」，修改本自治條例部分內容，以保

障人權。 

(三) 依「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

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四條及「精神衛生法」第二十二

條規定略以，不得歧視病人或感染者，或予以不公平之待遇，故予

修改本自治條例部分內容。 

二、政策目的： 

    浩然敬老院為老人公費安養機構，為提供院民老化失能之延續照

顧服務，減少轉介安置造成院民適應新環境之調適困難，於民國 86年

設置養護床位，迄今共八十六床。有鑑於近年安養需求日減，養護、

失智照顧、長期照護需求益增，故將轉型為綜合型照顧機構，除安養

外，將增加長期照顧(含養護、失智照顧及長期照護)服務類型，以因

應實際需求。另為因應老人福利法及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等法規之

相關規定，故予修正本條例部分內容。 

貳、法規替代方案審視 

一、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 

浩然敬老院為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唯一的公費老人福利機構，為本

市最弱勢、最劣勢(如人格違常、精神異常、好與人爭鬥…等老年市民

的最後一個收容防護機構，民間機構不願意收容，公部門機構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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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最後收容責任。 

二、可否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 

本自治條例不需訂定相關計畫委託或輔導民間辦理。 

三、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 

本自治條例目前無其他替代方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僅有浩然敬

老院此一公費老人福利機構(前廣慈博愛院已裁撤)，提供第一線老人

福利服務工作。且本市老年人口逐漸增加且平均餘命增加，長期照顧

(含養護、失智照顧及長期照護)之服務需求逐年提高，低收入戶老年

市民接受公費安置服務需求亦逐年提高，本自治條例之修正係利於增

加該院之服務類型，造福失能老年市民，符合老年市民照顧需求。 

参、法令修正之影響評估 

一、 法規影響對象評估： 

(一) 可能受影響對象分析： 

1、 浩然敬老院原申請進住對象為「年滿六十五歲之低收入戶市民

及年滿六十歲之第０類低收入戶市民……。年滿六十歲，因特

殊事故非進住安養機構無法維持其生活者……。」因該院為老

人公費就養機構，為保障本市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且無自用住宅

之低收入戶老年市民及符合老人福利法規定，修正申請入住者

須年滿六十五歲(刪除年滿六十歲之第０類低收入戶市民)。故

本修正案可能受影響對象為年滿六十歲至未滿六十五歲之第

０類低收入戶及因特殊事故非進住機構無法維持其生活之市

民。 

2、 浩然敬老院原申請進住者須具生活自理能力，為提升該院服務

照顧品質及多元化，增設養護、失智照顧、長期照護等服務類

型，故此次修正可擴大服務對象，將涵括本市具有養護、失智

照顧及長期照護等需求之六十五歲以上低收入戶及因特殊事

故非進住機構無法維持其生活之市民，使該院照顧對象更多

元。 

(二) 受影響程度分析：目前本市第０類六十歲至未滿六十五歲獨立戶

之低收入戶市民共為一百八十九人，僅佔六十歲以上獨立戶之低

收入戶市民四千九百七十七人之百分之三點六，依社會救助法第

五條之三規定：「本法所稱有工作能力，指十六歲以上，未滿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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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及同法第五條之一規定：「工作收入，依下列規定計

算：……六十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者，依其核算收入百分之七十

計算……。」故六十至六十五歲獨立戶取得第０類低收入戶市民

應係暫時性狀態，其低收入戶類別有可能變動，甚至取消，考量

本市老人人口數及福利資源有效配置，調整入院年齡下限為六十

五歲。且浩然敬老院為臺北市唯一公費就養之老人安置機構，理

應以照顧本市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且無自用住宅之低收入戶老年市

民為主，以符合老人福利法之規定及社會期待。前項第一點所述

市民因非老人福利法所範訂之老人，應由其他社會福利單位提供

協助，該院修法不致影響其權益。前項第二點所述市民於該院增

加照顧類型之後，將可申請入住以接受公費機構妥適的照顧。 

(三) 修法之正負面影響分析： 

1、 正面影響：浩然敬老院原申請進住者須具生活自理能力，為提

升該院服務照顧品質及多元化，增設長期照顧(含養護、失智照

顧、長期照護)之服務類型，一方面使該院能依院民不同老化階

段，提供更專業完整之照顧，另一方面則滿足本市無直系血親

卑親屬且無自用住宅之低收入戶老年市民之多元服務照顧需

求，以鼓勵具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留在社區居住，落實「在宅

老化」及「在地老化」之目標，俟其因老化而需更多照顧時再

入住機構，故該院減少安養床位、增加養護、失智照顧、長期

照護等床位數。且近年來申請入住該院的安養住民減少，考量

現實狀況，該院未來規劃養護床位由八十六床增加為一百五十

一床，並新增長期照護三十床、失智照顧二十四床。至一０二

年八月止，本市年滿六十五歲之低收入戶老年市民計四千九百

七十七人，其中接受養護、失智、長照機構收容安置補助中度

以上失能者之人口數共六百三十人，約占六十五歲以上低收入

戶人口之百分之十二點六六，為因應本市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且

無自用住宅之低收入戶老年市民服務照顧之多元化趨勢及該院

院民之「在地老化」需求，乃積極推動多層級照顧服務模式，

不限定收容具有生活自理能力者，將可照顧不同需求類型之老

年市民，以符合老人機構未來之趨勢，並彰顯本市因應高齡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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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來臨之福利措施。 

2、 負面影響：經前述評估，本修正案並無負面影響。 

(四) 配套措施：在各國均提倡福利服務社區化的趨勢下，本市社會局

亦努力推展對本市老年市民福利服務社區化，例如：推動社區老

人各類長青活動、送餐服務，設置「一區一日照」、「社區關懷據

點」、「老人住宅」…等，讓具有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繼續住在熟

悉的社區裡，維持其原本的家人關係與人際互動，並滿足其居住

在社區裡之各項需求。 

二、 經費分配: 

(一) 硬體及設施設備部分:該院院舍自建造至今已逾三十年，並為符合老

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之機構硬體設施設備相關規定，該院自一０一

年至一０二年積極辦理建築物及設施設備修繕工程，謹分述如下： 

1、一０一年度： 

(1)致和樓養護專區修繕工程一千二百七十九萬五千四百九十一 

元。 

(2)資本門雜項設備費四百六十一萬零四十元（電動床、發藥車、

製氧機、沐浴推床、多功能組合桌、冰箱、血壓計、攪拌機、

移位滑板、換藥車、電熱箱、血液流量測定器等項）。 

(3)經常門物品四十二萬三千一百七十五元（工作車、床旁桌、床

上桌、輪椅用餐板、血糖機、冰箱、有蓋污衣推車、白板等項）。 

2、一０二年度： 

(1)致和五、六樓養護專區修繕工程二千六百零五萬三千一百六十

九元。 

(2)致和樓失智專區設置修繕工程一千零七十六萬五千五百八十四    

元。 

(3)資本門雜項設備費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九百五十八元（電動床、

發藥車、沐浴推床、多功能組合桌、冰箱、血壓計、攪拌機、

移位滑板、換藥車、電熱箱、抽痰機、抗縟床墊等項） 

(4)經常門物品四十二萬一千九百元（工作車、床旁桌、床上桌、

輪椅用餐板、血糖機、冰箱、有蓋污衣推車、白板等項）。 

一０一年及一０二年相關費用合計：五千九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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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元。 

(二) 人事部分: 

1. 為因應浩然敬老院多層級照顧型態，提供更適切服務，除硬體

環境修繕及設備採購外，依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應置之護理

人員較現行增加，社工員則足夠，故修正該院組織規程及編制，

新增「養護」、「失智照顧」及「長期照護」等業務，將現行致

和敬老組及保健養護組修正為致和養護組及保健長照組。 

2. 再者，為符合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所範訂之不同照顧類型之

照顧比，該院應置之照顧服務員較現行增加，將保留直接照顧

服務所需人力，部分間接照顧服務以委外方式辦理，故一０三

年將進行養護區照顧服務外包、院民膳食業務外包、環境(含衣

物)清潔業務外包，是以增加外包費用支出。新增外包照顧服務

員三十七人，以挹注不足之照顧服務人力，目前該院正進行組

織修編程序。而現有廚工、洗衣工均已於一０一年完成照顧服

務員訓練，符合轉任照顧服務員資格，未來均將投入直接照顧

服務工作。 

3. 該院養護區照顧服務、院民膳食業務及環境(含衣物)清潔業務

外包，增加業務委外費用共計一千九百二十四萬五千七百七十

六元。 

4. 另該院預算編列與院民人數有關，院民人數變動即預算亦有所

變動。 

肆、法規成本效益分析 

一、民眾守法成本 

本案修正內容，民眾毋需付出成本。 

二、機關執法成本 

本案修正無涉市民申請程序改變，該院未來新增「養護」、「失智照

顧」及「長期照護」等業務，係運用現有人力執行，無增加成本。 

三、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訂定者應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最適方案) 

依現今臺北市高齡社會及老人福利發展趨勢而言，本修正案通過

後，將增加該院照顧服務類型，以增進本市對低收入戶老人照顧之效益。 

伍、公開諮詢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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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院服務對象為本市六十五歲以上低收入戶市民，且散居於本市各社區

中，本為社會局輔導之個案，為進行法規影響評估，該院二度召開社會

局法規小組會議，與服務對象之重要利害關係人充分討論及意見交流。 

二、是以，為補充其他市民意見交流，該院依法於一０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以公告方式徵詢市民意見在案。 

三、為使本修正案更加完整，該院除於一０二年八月十三日邀請性別平等專

家張菊惠老師蒞院檢視法規並參酌性平專家意見修正，以求法規修訂之

完整性。 

 


